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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案學生健檢資料流向
(一)現行架構：學生健檢資料蒐集主體為「學校」

(二)健檢資料庫架構：

類型1：資料庫直接蒐集

類型2：資料庫間接蒐集

資料當事人

學生 學校

資料蒐集者
直接蒐集

醫護協助

健檢資料庫

間接蒐集

法令依據？

法令依據？法令依據？

2



二、以學校衛生法為蒐用依據？
■ 學校衛生法第8條第1項：學校應建立學生健康管理制度，定期辦理學生
健康檢查……。

■ 學校衛生法第9條

■ 第1項：學校應將學生健康檢查及疾病檢查結果載入學生資料，併隨學籍
轉移。

■ 第2項：前項學生資料，應予保密，不得無故洩漏。但應教學、輔導、醫
療之需要，經學生家長同意或依其他法律規定應予提供者，不在此限。

保障密度較個資法更高 例外應從嚴解釋

同意之方式？
學生本人得否參與？

目前無規定應提供予
各級教育主管機關

另依個資法取得？

未明定教育主管機關有權蒐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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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以學生健檢辦法為蒐用依據？

※學生健檢辦法第9條：

本辦法未規定之學生健康檢查相關執行事宜，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
得另定補充規定辦理之。

與健檢資料庫建置
似屬不同範疇

本府目前無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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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以個資法為蒐用依據？
(一)健康檢查紀錄屬第6條所定特種個資/敏感個資

(二)可能的例外合法事由：

1、法律明文規定？X

2、法定職務？X，目前無中央法規、自治條例、自治規則或委辦規則

3、已公開資料？X

4、基於醫療、衛生之目的，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，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

其揭露方式，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？

5、當事人書面同意？

(三)是否符合比例原則？公衛政策之擬訂，必須完整蒐集學生健檢資料，始具效率？已無其

他替代手段？

教育局目前規劃取得學生完整
健檢資料，可能須調整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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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以資通分級辦法為蒐用依據？

※資通分級辦法第５條第３款：

各機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其資通安全責任等級為 B  級：三、業務涉及區
域性或地區性民眾個人資料檔案之持有。

學校因持有學生健檢資料而劃分為B

級，與健檢資料應否向上集中、統一
由本府建置資料庫，似屬二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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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以「同意」為蒐用依據？

(一)學校衛生法第9條 vs 個資法第6條：累積適用？擇一適用？

(二)同意前之告知：是否宜採「單獨書面」，並將同意事項及範圍明確化？
有無個資法所規定外，需特別加強提示者？

(三)資料庫如係由教育局建置，同意蒐用之對象為學校或教育局？同意書應
由何者留存，以利日後舉證？

(四)簽名欄如何設計？所謂「學生家長」是否等同於「法定代理人」？如是，
是否須法定代理人共同為之？又是否須區分學生年齡(無/限制/完全行為能力)

決定當事人本人應否簽名？

(五)除個資法第11條第3項所定情形外，學生家長或學生本人得否隨時、任
意廢棄其同意之意思表示？其廢棄或退出同意之方式為何？

(六)取得同意後，資料庫預期留存資料之期間為多久？是否以學籍消滅為準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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